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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承诺函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作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发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26 年二级资本债券（第四期）（债券通）（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

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第 3 号》以及《关

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定，已经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和道德规范，对发行人出具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阅，确认其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我公司承诺，本期债券在存续期间将遵循监管部门相关监管

政策的调整的各项要求。 

本次发行拟采取簿记建档方式，我公司特此承诺如下： 

1、我公司已充分告知发行人簿记建档发行的相关规则及潜在风

险，发行人已明确知晓，并愿意采取簿记建档方式发行、承诺遵守相

关规则、接受簿记建档发行结果。 

2、我公司承诺按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规则及本次发行相关

协议，组织实施簿记建档工作，不实施或配合实施不正当利益输送行

为，不做出有违债券公平、公正发行的行为。 

3、我公司承诺本次簿记建档严格遵守集体决策的原则。 

特此承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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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机构承诺所出具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二级资本债券（第四期）（债券通）信用评级报告》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报告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2026 年 7 月 1日 

 

 

 

联系电话：+86-10-67413300 客服电话：+ 86-4008-84-4008 传真：+86-10-67413555   Email：dagongratings@dagongcredit.com 

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二区甲 18号  公司网站：www.dagongcredit.com 

mailto:dagongratings@dagongcredit.com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巿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
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7 层
邮政编码: 100738

Tel 电话·: +86 10 5815 3000
Fax 传真·: +86 10 8518 8298
ey.com

Ernst & Young Hua Ming LLP
Level 17, Ernst & Young Tower
Oriental Plaza, 1 East Chang An Avenue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100738

会计师事务所承诺函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确认，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度财

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分别于2025年3月28日及2026年3月27日出具了编号为安永华明

（2025）审字第70008879_A01号及安永华明（2026）审字第70008879_A01号的审计

报告。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确认，上述审计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本承诺函仅供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监管机构申请发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二级资本债券（第四期）（债券通）事宜之用，不适

用于其他用途。

签字注册会计师：

严盛炜

签字注册会计师：

师宇轩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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